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318號

原      告  全微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勝雄  

訴訟代理人  張格明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艾斯博有限公司、仕成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

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

裁定移送前來（111年度附民字第5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後7日內，補繳裁判費新臺幣635,656

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為請求回復其損

害，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故提起是項訴

訟，限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足

為之。而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之未經核准擅自製造

醫療器材罪，依該條立法意旨：「一、參考藥事法第84條規

定，應辦理查驗登記之醫療器材因屬風險性較高產品，須實

際審查其技術文件，始核發許可證，爰此類產品與適用登錄

制度產品之管理密度不同，第25條第2項爰規定不得以登錄

方式為之；違反者應處刑事罰。二、明知為第一項之不法產

品，而有販賣、供應、運送、寄藏、媒介、轉讓或意圖販賣

而陳列之行為，致該等不法產品得以流通，有侵害民眾身

體、健康法益之虞，爰於第2項規定處刑事罰」可知，係認

醫療器材屬風險性較高產品，故須經衛生福利部實際審查，

核發許可證後始得製造，以維護民眾身體、健康法益為其立

法目的，並非在保護業經核准製造醫療器材之廠商之個人權

益不被侵害，換言之，該刑罰規範所保護者乃「國家法

益」，而非「個人法益」。業經核准製造醫療器材之廠商之

權益雖因此間接獲得保障，惟其非行為人違反此等規定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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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被害人，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最高法院113年度

台附字第23號刑事判決、110年度台抗字第1185號民事裁定

意旨參照）。次按，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

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依同條第2項規定，固應

免納裁判費，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圍，應以刑事判決認定

有罪之犯罪事實為限；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

規定之要件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

欠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意旨參照）。

另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依其

情形可以補正，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其補正而不補正者，法院

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

文。

二、經查，原告於本院刑事庭111年度訴字第90號違反醫療器材

管理法等案件（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之訴訟程序中，對被告

艾斯博有限公司（下稱艾斯博公司）、仕成精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仕成公司）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嗣經本院

刑事庭以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規定移送本院民事

庭。然被告艾斯博公司之負責人黃信華、仕成公司之負責人

王仕賓均係因執行業務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之

未經核准擅自製造醫療器材罪；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

則依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3條之規定科以罰金刑，依首揭說

明，原告縱因上述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犯罪而受有

損害，亦僅屬間接被害人，並非直接被害人，不符刑事訴訟

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應許原告補繳裁判費，以補正

起訴程式之欠缺。又系爭刑事案件判決僅認定刑事共同被告

黃信華、王仕賓對原告犯刑法第210條、第220條第1項偽造

準私文書罪，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並非對原告犯偽造

準私文書罪之加害人（系爭刑事案件判決事實第1-2頁及第

三、論罪科刑欄），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亦不得以此依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對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起訴請求賠

償，但應許其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序之欠缺。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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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原告於114年12月16日具狀減縮訴訟標的金額為70,869,66

5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113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臺

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

條規定，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635,656元。茲依民事訴訟法

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

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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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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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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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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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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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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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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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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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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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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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318號
原      告  全微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勝雄  
訴訟代理人  張格明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艾斯博有限公司、仕成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1年度附民字第5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後7日內，補繳裁判費新臺幣635,656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為請求回復其損害，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故提起是項訴訟，限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足為之。而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之未經核准擅自製造醫療器材罪，依該條立法意旨：「一、參考藥事法第84條規定，應辦理查驗登記之醫療器材因屬風險性較高產品，須實際審查其技術文件，始核發許可證，爰此類產品與適用登錄制度產品之管理密度不同，第25條第2項爰規定不得以登錄方式為之；違反者應處刑事罰。二、明知為第一項之不法產品，而有販賣、供應、運送、寄藏、媒介、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之行為，致該等不法產品得以流通，有侵害民眾身體、健康法益之虞，爰於第2項規定處刑事罰」可知，係認醫療器材屬風險性較高產品，故須經衛生福利部實際審查，核發許可證後始得製造，以維護民眾身體、健康法益為其立法目的，並非在保護業經核准製造醫療器材之廠商之個人權益不被侵害，換言之，該刑罰規範所保護者乃「國家法益」，而非「個人法益」。業經核准製造醫療器材之廠商之權益雖因此間接獲得保障，惟其非行為人違反此等規定之直接被害人，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附字第23號刑事判決、110年度台抗字第1185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依同條第2項規定，固應免納裁判費，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圍，應以刑事判決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為限；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依其情形可以補正，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其補正而不補正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於本院刑事庭111年度訴字第90號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等案件（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之訴訟程序中，對被告艾斯博有限公司（下稱艾斯博公司）、仕成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仕成公司）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嗣經本院刑事庭以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規定移送本院民事庭。然被告艾斯博公司之負責人黃信華、仕成公司之負責人王仕賓均係因執行業務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之未經核准擅自製造醫療器材罪；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則依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3條之規定科以罰金刑，依首揭說明，原告縱因上述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犯罪而受有損害，亦僅屬間接被害人，並非直接被害人，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應許原告補繳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又系爭刑事案件判決僅認定刑事共同被告黃信華、王仕賓對原告犯刑法第210條、第220條第1項偽造準私文書罪，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並非對原告犯偽造準私文書罪之加害人（系爭刑事案件判決事實第1-2頁及第三、論罪科刑欄），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亦不得以此依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對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起訴請求賠償，但應許其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序之欠缺。查本件原告於114年12月16日具狀減縮訴訟標的金額為70,869,665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113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規定，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635,656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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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材屬風險性較高產品，故須經衛生福利部實際審查，核發

    許可證後始得製造，以維護民眾身體、健康法益為其立法目

    的，並非在保護業經核准製造醫療器材之廠商之個人權益不

    被侵害，換言之，該刑罰規範所保護者乃「國家法益」，而

    非「個人法益」。業經核准製造醫療器材之廠商之權益雖因

    此間接獲得保障，惟其非行為人違反此等規定之直接被害人

    ，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附字第2

    3號刑事判決、110年度台抗字第1185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次按，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將附帶民事

    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依同條第2項規定，固應免納裁判費

    ，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圍，應以刑事判決認定有罪之犯罪

    事實為限；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

    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原告之

    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依其情形可以補

    正，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其補正而不補正者，法院應以裁定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於本院刑事庭111年度訴字第90號違反醫療器材

    管理法等案件（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之訴訟程序中，對被告

    艾斯博有限公司（下稱艾斯博公司）、仕成精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仕成公司）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嗣經本院

    刑事庭以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規定移送本院民事庭

    。然被告艾斯博公司之負責人黃信華、仕成公司之負責人王

    仕賓均係因執行業務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之未

    經核准擅自製造醫療器材罪；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則

    依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3條之規定科以罰金刑，依首揭說明，

    原告縱因上述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犯罪而受有損害

    ，亦僅屬間接被害人，並非直接被害人，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應許原告補繳裁判費，以補正起訴

    程式之欠缺。又系爭刑事案件判決僅認定刑事共同被告黃信

    華、王仕賓對原告犯刑法第210條、第220條第1項偽造準私

    文書罪，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並非對原告犯偽造準私

    文書罪之加害人（系爭刑事案件判決事實第1-2頁及第三、

    論罪科刑欄），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亦不得以此依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程序對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起訴請求賠償，

    但應許其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序之欠缺。查本件原

    告於114年12月16日具狀減縮訴訟標的金額為70,869,665元

    ，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113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臺灣

    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

    規定，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635,656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

    49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繳

    ，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318號

原      告  全微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勝雄  

訴訟代理人  張格明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艾斯博有限公司、仕成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1年度附民字第5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後7日內，補繳裁判費新臺幣635,656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為請求回復其損害，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故提起是項訴訟，限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足為之。而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之未經核准擅自製造醫療器材罪，依該條立法意旨：「一、參考藥事法第84條規定，應辦理查驗登記之醫療器材因屬風險性較高產品，須實際審查其技術文件，始核發許可證，爰此類產品與適用登錄制度產品之管理密度不同，第25條第2項爰規定不得以登錄方式為之；違反者應處刑事罰。二、明知為第一項之不法產品，而有販賣、供應、運送、寄藏、媒介、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之行為，致該等不法產品得以流通，有侵害民眾身體、健康法益之虞，爰於第2項規定處刑事罰」可知，係認醫療器材屬風險性較高產品，故須經衛生福利部實際審查，核發許可證後始得製造，以維護民眾身體、健康法益為其立法目的，並非在保護業經核准製造醫療器材之廠商之個人權益不被侵害，換言之，該刑罰規範所保護者乃「國家法益」，而非「個人法益」。業經核准製造醫療器材之廠商之權益雖因此間接獲得保障，惟其非行為人違反此等規定之直接被害人，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附字第23號刑事判決、110年度台抗字第1185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依同條第2項規定，固應免納裁判費，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圍，應以刑事判決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為限；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依其情形可以補正，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其補正而不補正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於本院刑事庭111年度訴字第90號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等案件（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之訴訟程序中，對被告艾斯博有限公司（下稱艾斯博公司）、仕成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仕成公司）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嗣經本院刑事庭以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規定移送本院民事庭。然被告艾斯博公司之負責人黃信華、仕成公司之負責人王仕賓均係因執行業務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之未經核准擅自製造醫療器材罪；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則依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3條之規定科以罰金刑，依首揭說明，原告縱因上述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2條第1項犯罪而受有損害，亦僅屬間接被害人，並非直接被害人，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應許原告補繳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又系爭刑事案件判決僅認定刑事共同被告黃信華、王仕賓對原告犯刑法第210條、第220條第1項偽造準私文書罪，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並非對原告犯偽造準私文書罪之加害人（系爭刑事案件判決事實第1-2頁及第三、論罪科刑欄），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亦不得以此依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對被告艾斯博公司、仕成公司起訴請求賠償，但應許其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序之欠缺。查本件原告於114年12月16日具狀減縮訴訟標的金額為70,869,665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113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規定，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635,656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